
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訴字第566號

原      告  謝新憲

訴訟代理人  陳敬穆律師

            莊銘有律師

            楊家寧律師

被      告  湯田建設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李慧璧

0000000000000000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合夥清算等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24日言

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
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方面：

　　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最後一次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

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

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貳、實體方面：　　

一、原告主張：原告於民國103年12月與被告合夥出資坐落宜蘭

縣○○鄉○○段000地號土地上「○○○○」建案(下稱系爭

建案)，依據○○段興建合作計畫書(下稱系爭計畫書)「㈥

資金募集：預估新臺幣(下同)7,500萬元(土地及興建所需資

金)，分為10股份，每股份750萬元」。是原告出資750萬

元，佔出資額百分之10，後原告於103年12月22日及23日、1

04年8月3日分別匯入200萬元、250萬元、300萬元，共750萬

元至被告羅東北門農會帳戶。系爭建案已於113年12月完

售，售價總金額為1億2,500萬元，惟被告僅於114年1月24日

匯款750萬元予原告，並無就兩造合夥事業為清算，如按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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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計畫書之預估售價及預估利潤計算，原告分配利潤至少24

0萬元。又兩造合夥事業已因系爭建案銷售完畢，依民法第6

92條第3款規定，兩造合夥事業目的已完成而解散，爰依民

法第694條第1項、第697條第1項、第2項及第699條規定，請

求被告協同辦理清算，並以清算結果分配利益等語。並聲

明：㈠被告應協同原告辦理清算兩造之系爭建案之合夥事業

財產。㈡於兩造合夥事業清算後，被告應以清算結果給付原

告240萬元(此金額以清算結果為準)及自清算終結之翌日起

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㈢原告願供擔

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
二、被告則以：被告於98年間由被告負責人李慧璧(下稱其名)成

立，為宜蘭地區房地產開發，斯時房地產非常景氣，建案供

不應求，獲利快速，李慧璧之親朋好友聞訊主動投資被告之

建案，此為單方面主動投資，並不存在「互約出資以經營共

同事業之契約」關係，原告為訴外人即李慧璧胞弟李啓聯

(下稱其名)之友人，在被告不知情之情況下，主動匯款予被

告，再由李啓聯告知李慧璧原告有投資系爭建案乙事，系爭

建案之投資者僅原告一人，並無原告所舉之系爭計畫書存

在。況且，系爭建案之土地及建物建造成本至少為1億4,760

萬元，系爭計畫書上所載之募集金額7,500萬元及預估銷售

金額1億1,280萬元，顯屬憑空捏造。再者，系爭建案完工後

遲遲無法銷售成交，於113年12月底忍痛虧本銷售，被告並

未讓原告承擔虧本部分，依舊返還750萬元予原告，原告明

知係虧本銷售，仍執意要求被告給付更多錢等語。並聲明：

㈠原告之訴駁回。㈡如受不利判決，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

免為假執行。
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
　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，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，

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。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

張權利者，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，若原告先不能舉證，以

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，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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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證，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，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。次按

稱合夥者，謂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契約，為

民法第667條第1項所明定。是合夥關係之存在與否，應就當

事人有無互約出資經營共同事業之客觀事實予以認定；而合

夥之成立，雖不以訂立書據為必要，然各合夥人間應如何出

資及所經營之共同事業為何，為合夥契約成立之要件，應明

確約定，始能認合夥契約成立（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

564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是合夥契約之成立，即須以合夥人

就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有意思表示合致為要件，若僅有

出資，或有參與經營事業，而無成立契約之意思表示合致，

尚難認成立合夥契約。本件原告主張兩造間就系爭建案成立

合夥契約等語，為被告所否認，則依上開舉證責任分配之原

則，自應由原告就所主張兩造間有合夥契約存在乙節，負舉

證之責任。

　㈡原告主張其為出資系爭建案，於103年12月22日及23日匯款2

00萬元、250萬元至被告羅東北門農會帳戶，被告於同年月2

5日開立收據予原告收執，原告於104年8月3日再匯款300萬

元至被告羅東北門農會帳戶，總計匯款750萬元，被告未為

爭執，並有原告所舉之蘇澳地區農會匯款申請書、收據為憑

(見本院卷第17、19頁)，堪以認定。

　㈢原告主張其出資之750萬元係就系爭建案與被告成立合夥契

約乙節，業據提出系爭計畫書為證(見本院卷第13至15頁)。

然查，系爭計畫書內容略以：「本合作案由湯田建設公司起

造，筑地工程公司承造，細則如下：㈠標的物：○○鄉○○

段000地號，共計336.38坪。㈡計畫興建：6戶獨棟電梯別

墅；每戶約88建坪，共計528坪。㈢預估開發成本：……。

㈣預估售價：……。㈤預估利潤：……股東分配利益(依各

股份)所得，需各股東自行報繳。㈥資金募集：預估需7,500

萬元(土地及興建所需資金)，分為10股份，每股份750萬

元……。本開發案所有經費收支盈虧：股份及股東成員等資

料，均為商業機密須保密不得對外公開或傳述」，其上載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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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爭建案之資金募集每股為750萬元，固與原告出資系爭建

案之數額相符，惟系爭計畫書未見被告如何出資，亦未見兩

造簽名於上，則兩造就系爭建案是否有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

事業之意思表示合致，單憑系爭計畫書無法證明。又原告所

舉證人李啓聯於本院審理中證稱：系爭計畫書是我製作的，

內容是我和李慧璧想的，我有拿系爭計畫書給原告看，系爭

建案是李慧壁用的，李慧壁問我有沒有人要投資，所以找原

告投資，我有看過被告開立的收據，是李慧壁拿給我，我拿

給原告，我不清楚系爭建案最後有無募集到資金7,500萬

元，原本我有找3位股東，但最後只有原告出資等語(見本院

卷第142至146頁)，可認原告係經證人李啓聯介紹而投資系

爭建案，而關於原告匯款200萬元、250萬元股份價金之收

據，亦係由證人李啓聯交付原告，則原告究係何時與被告達

成共同經營系爭建案合夥事業之合意，顯屬有疑；又證人李

啓聯於本院審理時雖證稱：照原始的，我是合夥人之一，當

時我的股份是技術股東，資金的部分由李慧璧出資等語(見

本院卷第143頁)，然證人李啓聯上開回答係因原告訴訟代理

人詢問「你是否也是合夥人之一？」，無法排除證人李啓聯

係順應原告訴訟代理人之問題而回覆「合夥」等語，況證人

李啓聯之證述內容，未曾提及原告有與被告「互約出資以共

同經營合夥事業」之過程並達成合致，是證人李啓聯之證述

內容，不足認定兩造就系爭建案有成立合夥契約。

　㈣從而，依原告所提事證，不足證明兩造有成立合夥契約之意

思表示合致，自難僅憑原告之出資事實，逕認兩造間成立合

夥契約。再者，被告為公司組織，有原告提出之有限公司變

更登記表在卷為憑(見本院卷第51至52頁)，依公司法第13條

第1項規定，公司不得為合夥事業之合夥人，縱認原告、被

告間存有合夥契約，依民法第71條規定，亦屬無效（最高法

院93年度台上字第2078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民法第694條第1項、第697條第1項、第2

項及第699條規定，請求被告應協同辦理清算兩造之系爭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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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之合夥事業財產，及於兩造合夥事業清算後，被告應以清

算結果給付原告240萬元(此金額以清算結果為準)及自清算

終結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，均

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，其假執行之聲請

即失所附麗，應併予駁回。
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，經本院

斟酌後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判決結果，爰不逐一論列。　　

六、訴訟費用之負擔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庭法　官　高羽慧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

提出上訴狀（應附繕本）。
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書記官　 林欣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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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訴字第566號
原      告  謝新憲
訴訟代理人  陳敬穆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莊銘有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楊家寧律師
被      告  湯田建設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李慧璧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合夥清算等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方面：
　　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最後一次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方面：　　
一、原告主張：原告於民國103年12月與被告合夥出資坐落宜蘭縣○○鄉○○段000地號土地上「○○○○」建案(下稱系爭建案)，依據○○段興建合作計畫書(下稱系爭計畫書)「㈥資金募集：預估新臺幣(下同)7,500萬元(土地及興建所需資金)，分為10股份，每股份750萬元」。是原告出資750萬元，佔出資額百分之10，後原告於103年12月22日及23日、104年8月3日分別匯入200萬元、250萬元、300萬元，共750萬元至被告羅東北門農會帳戶。系爭建案已於113年12月完售，售價總金額為1億2,500萬元，惟被告僅於114年1月24日匯款750萬元予原告，並無就兩造合夥事業為清算，如按系爭計畫書之預估售價及預估利潤計算，原告分配利潤至少240萬元。又兩造合夥事業已因系爭建案銷售完畢，依民法第692條第3款規定，兩造合夥事業目的已完成而解散，爰依民法第694條第1項、第697條第1項、第2項及第699條規定，請求被告協同辦理清算，並以清算結果分配利益等語。並聲明：㈠被告應協同原告辦理清算兩造之系爭建案之合夥事業財產。㈡於兩造合夥事業清算後，被告應以清算結果給付原告240萬元(此金額以清算結果為準)及自清算終結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㈢原告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二、被告則以：被告於98年間由被告負責人李慧璧(下稱其名)成立，為宜蘭地區房地產開發，斯時房地產非常景氣，建案供不應求，獲利快速，李慧璧之親朋好友聞訊主動投資被告之建案，此為單方面主動投資，並不存在「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契約」關係，原告為訴外人即李慧璧胞弟李啓聯(下稱其名)之友人，在被告不知情之情況下，主動匯款予被告，再由李啓聯告知李慧璧原告有投資系爭建案乙事，系爭建案之投資者僅原告一人，並無原告所舉之系爭計畫書存在。況且，系爭建案之土地及建物建造成本至少為1億4,760萬元，系爭計畫書上所載之募集金額7,500萬元及預估銷售金額1億1,280萬元，顯屬憑空捏造。再者，系爭建案完工後遲遲無法銷售成交，於113年12月底忍痛虧本銷售，被告並未讓原告承擔虧本部分，依舊返還750萬元予原告，原告明知係虧本銷售，仍執意要求被告給付更多錢等語。並聲明：㈠原告之訴駁回。㈡如受不利判決，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。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　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，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，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。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，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，若原告先不能舉證，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，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，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，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。次按稱合夥者，謂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契約，為民法第667條第1項所明定。是合夥關係之存在與否，應就當事人有無互約出資經營共同事業之客觀事實予以認定；而合夥之成立，雖不以訂立書據為必要，然各合夥人間應如何出資及所經營之共同事業為何，為合夥契約成立之要件，應明確約定，始能認合夥契約成立（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564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是合夥契約之成立，即須以合夥人就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有意思表示合致為要件，若僅有出資，或有參與經營事業，而無成立契約之意思表示合致，尚難認成立合夥契約。本件原告主張兩造間就系爭建案成立合夥契約等語，為被告所否認，則依上開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，自應由原告就所主張兩造間有合夥契約存在乙節，負舉證之責任。
　㈡原告主張其為出資系爭建案，於103年12月22日及23日匯款200萬元、250萬元至被告羅東北門農會帳戶，被告於同年月25日開立收據予原告收執，原告於104年8月3日再匯款300萬元至被告羅東北門農會帳戶，總計匯款750萬元，被告未為爭執，並有原告所舉之蘇澳地區農會匯款申請書、收據為憑(見本院卷第17、19頁)，堪以認定。
　㈢原告主張其出資之750萬元係就系爭建案與被告成立合夥契約乙節，業據提出系爭計畫書為證(見本院卷第13至15頁)。然查，系爭計畫書內容略以：「本合作案由湯田建設公司起造，筑地工程公司承造，細則如下：㈠標的物：○○鄉○○段000地號，共計336.38坪。㈡計畫興建：6戶獨棟電梯別墅；每戶約88建坪，共計528坪。㈢預估開發成本：……。㈣預估售價：……。㈤預估利潤：……股東分配利益(依各股份)所得，需各股東自行報繳。㈥資金募集：預估需7,500萬元(土地及興建所需資金)，分為10股份，每股份750萬元……。本開發案所有經費收支盈虧：股份及股東成員等資料，均為商業機密須保密不得對外公開或傳述」，其上載明系爭建案之資金募集每股為750萬元，固與原告出資系爭建案之數額相符，惟系爭計畫書未見被告如何出資，亦未見兩造簽名於上，則兩造就系爭建案是否有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意思表示合致，單憑系爭計畫書無法證明。又原告所舉證人李啓聯於本院審理中證稱：系爭計畫書是我製作的，內容是我和李慧璧想的，我有拿系爭計畫書給原告看，系爭建案是李慧壁用的，李慧壁問我有沒有人要投資，所以找原告投資，我有看過被告開立的收據，是李慧壁拿給我，我拿給原告，我不清楚系爭建案最後有無募集到資金7,500萬元，原本我有找3位股東，但最後只有原告出資等語(見本院卷第142至146頁)，可認原告係經證人李啓聯介紹而投資系爭建案，而關於原告匯款200萬元、250萬元股份價金之收據，亦係由證人李啓聯交付原告，則原告究係何時與被告達成共同經營系爭建案合夥事業之合意，顯屬有疑；又證人李啓聯於本院審理時雖證稱：照原始的，我是合夥人之一，當時我的股份是技術股東，資金的部分由李慧璧出資等語(見本院卷第143頁)，然證人李啓聯上開回答係因原告訴訟代理人詢問「你是否也是合夥人之一？」，無法排除證人李啓聯係順應原告訴訟代理人之問題而回覆「合夥」等語，況證人李啓聯之證述內容，未曾提及原告有與被告「互約出資以共同經營合夥事業」之過程並達成合致，是證人李啓聯之證述內容，不足認定兩造就系爭建案有成立合夥契約。
　㈣從而，依原告所提事證，不足證明兩造有成立合夥契約之意思表示合致，自難僅憑原告之出資事實，逕認兩造間成立合夥契約。再者，被告為公司組織，有原告提出之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為憑(見本院卷第51至52頁)，依公司法第13條第1項規定，公司不得為合夥事業之合夥人，縱認原告、被告間存有合夥契約，依民法第71條規定，亦屬無效（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078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民法第694條第1項、第697條第1項、第2項及第699條規定，請求被告應協同辦理清算兩造之系爭建案之合夥事業財產，及於兩造合夥事業清算後，被告應以清算結果給付原告240萬元(此金額以清算結果為準)及自清算終結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，均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，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，應併予駁回。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，經本院斟酌後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判決結果，爰不逐一論列。　　
六、訴訟費用之負擔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庭法　官　高羽慧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附繕本）。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書記官　 林欣宜

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訴字第566號

原      告  謝新憲

訴訟代理人  陳敬穆律師

            莊銘有律師

            楊家寧律師

被      告  湯田建設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李慧璧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合夥清算等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24日言

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
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方面：

　　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最後一次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

    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

    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貳、實體方面：　　

一、原告主張：原告於民國103年12月與被告合夥出資坐落宜蘭

    縣○○鄉○○段000地號土地上「○○○○」建案(下稱系爭建案)，

    依據○○段興建合作計畫書(下稱系爭計畫書)「㈥資金募集：

    預估新臺幣(下同)7,500萬元(土地及興建所需資金)，分為1

    0股份，每股份750萬元」。是原告出資750萬元，佔出資額

    百分之10，後原告於103年12月22日及23日、104年8月3日分

    別匯入200萬元、250萬元、300萬元，共750萬元至被告羅東

    北門農會帳戶。系爭建案已於113年12月完售，售價總金額

    為1億2,500萬元，惟被告僅於114年1月24日匯款750萬元予

    原告，並無就兩造合夥事業為清算，如按系爭計畫書之預估

    售價及預估利潤計算，原告分配利潤至少240萬元。又兩造

    合夥事業已因系爭建案銷售完畢，依民法第692條第3款規定

    ，兩造合夥事業目的已完成而解散，爰依民法第694條第1項

    、第697條第1項、第2項及第699條規定，請求被告協同辦理

    清算，並以清算結果分配利益等語。並聲明：㈠被告應協同

    原告辦理清算兩造之系爭建案之合夥事業財產。㈡於兩造合

    夥事業清算後，被告應以清算結果給付原告240萬元(此金額

    以清算結果為準)及自清算終結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

    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㈢原告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
二、被告則以：被告於98年間由被告負責人李慧璧(下稱其名)成

    立，為宜蘭地區房地產開發，斯時房地產非常景氣，建案供

    不應求，獲利快速，李慧璧之親朋好友聞訊主動投資被告之

    建案，此為單方面主動投資，並不存在「互約出資以經營共

    同事業之契約」關係，原告為訴外人即李慧璧胞弟李啓聯(

    下稱其名)之友人，在被告不知情之情況下，主動匯款予被

    告，再由李啓聯告知李慧璧原告有投資系爭建案乙事，系爭

    建案之投資者僅原告一人，並無原告所舉之系爭計畫書存在

    。況且，系爭建案之土地及建物建造成本至少為1億4,760萬

    元，系爭計畫書上所載之募集金額7,500萬元及預估銷售金

    額1億1,280萬元，顯屬憑空捏造。再者，系爭建案完工後遲

    遲無法銷售成交，於113年12月底忍痛虧本銷售，被告並未

    讓原告承擔虧本部分，依舊返還750萬元予原告，原告明知

    係虧本銷售，仍執意要求被告給付更多錢等語。並聲明：㈠

    原告之訴駁回。㈡如受不利判決，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

    為假執行。
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
　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，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，

   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。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

    張權利者，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，若原告先不能舉證，以

    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，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

    舉證，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，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。次按

    稱合夥者，謂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契約，為

    民法第667條第1項所明定。是合夥關係之存在與否，應就當

    事人有無互約出資經營共同事業之客觀事實予以認定；而合

    夥之成立，雖不以訂立書據為必要，然各合夥人間應如何出

    資及所經營之共同事業為何，為合夥契約成立之要件，應明

    確約定，始能認合夥契約成立（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

    564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是合夥契約之成立，即須以合夥人

    就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有意思表示合致為要件，若僅有

    出資，或有參與經營事業，而無成立契約之意思表示合致，

    尚難認成立合夥契約。本件原告主張兩造間就系爭建案成立

    合夥契約等語，為被告所否認，則依上開舉證責任分配之原

    則，自應由原告就所主張兩造間有合夥契約存在乙節，負舉

    證之責任。

　㈡原告主張其為出資系爭建案，於103年12月22日及23日匯款20

    0萬元、250萬元至被告羅東北門農會帳戶，被告於同年月25

    日開立收據予原告收執，原告於104年8月3日再匯款300萬元

    至被告羅東北門農會帳戶，總計匯款750萬元，被告未為爭

    執，並有原告所舉之蘇澳地區農會匯款申請書、收據為憑(

    見本院卷第17、19頁)，堪以認定。

　㈢原告主張其出資之750萬元係就系爭建案與被告成立合夥契約

    乙節，業據提出系爭計畫書為證(見本院卷第13至15頁)。然

    查，系爭計畫書內容略以：「本合作案由湯田建設公司起造

    ，筑地工程公司承造，細則如下：㈠標的物：○○鄉○○段000地

    號，共計336.38坪。㈡計畫興建：6戶獨棟電梯別墅；每戶約

    88建坪，共計528坪。㈢預估開發成本：……。㈣預估售價：……

    。㈤預估利潤：……股東分配利益(依各股份)所得，需各股東

    自行報繳。㈥資金募集：預估需7,500萬元(土地及興建所需

    資金)，分為10股份，每股份750萬元……。本開發案所有經費

    收支盈虧：股份及股東成員等資料，均為商業機密須保密不

    得對外公開或傳述」，其上載明系爭建案之資金募集每股為

    750萬元，固與原告出資系爭建案之數額相符，惟系爭計畫

    書未見被告如何出資，亦未見兩造簽名於上，則兩造就系爭

    建案是否有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意思表示合致，單憑

    系爭計畫書無法證明。又原告所舉證人李啓聯於本院審理中

    證稱：系爭計畫書是我製作的，內容是我和李慧璧想的，我

    有拿系爭計畫書給原告看，系爭建案是李慧壁用的，李慧壁

    問我有沒有人要投資，所以找原告投資，我有看過被告開立

    的收據，是李慧壁拿給我，我拿給原告，我不清楚系爭建案

    最後有無募集到資金7,500萬元，原本我有找3位股東，但最

    後只有原告出資等語(見本院卷第142至146頁)，可認原告係

    經證人李啓聯介紹而投資系爭建案，而關於原告匯款200萬

    元、250萬元股份價金之收據，亦係由證人李啓聯交付原告

    ，則原告究係何時與被告達成共同經營系爭建案合夥事業之

    合意，顯屬有疑；又證人李啓聯於本院審理時雖證稱：照原

    始的，我是合夥人之一，當時我的股份是技術股東，資金的

    部分由李慧璧出資等語(見本院卷第143頁)，然證人李啓聯

    上開回答係因原告訴訟代理人詢問「你是否也是合夥人之一

    ？」，無法排除證人李啓聯係順應原告訴訟代理人之問題而

    回覆「合夥」等語，況證人李啓聯之證述內容，未曾提及原

    告有與被告「互約出資以共同經營合夥事業」之過程並達成

    合致，是證人李啓聯之證述內容，不足認定兩造就系爭建案

    有成立合夥契約。

　㈣從而，依原告所提事證，不足證明兩造有成立合夥契約之意

    思表示合致，自難僅憑原告之出資事實，逕認兩造間成立合

    夥契約。再者，被告為公司組織，有原告提出之有限公司變

    更登記表在卷為憑(見本院卷第51至52頁)，依公司法第13條

    第1項規定，公司不得為合夥事業之合夥人，縱認原告、被

    告間存有合夥契約，依民法第71條規定，亦屬無效（最高法

    院93年度台上字第2078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民法第694條第1項、第697條第1項、第2

    項及第699條規定，請求被告應協同辦理清算兩造之系爭建

    案之合夥事業財產，及於兩造合夥事業清算後，被告應以清

    算結果給付原告240萬元(此金額以清算結果為準)及自清算

    終結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，均

    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，其假執行之聲請

    即失所附麗，應併予駁回。
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，經本院

    斟酌後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判決結果，爰不逐一論列。　　

六、訴訟費用之負擔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庭法　官　高羽慧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

提出上訴狀（應附繕本）。
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書記官　 林欣宜




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訴字第566號

原      告  謝新憲

訴訟代理人  陳敬穆律師

            莊銘有律師

            楊家寧律師

被      告  湯田建設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李慧璧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合夥清算等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
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方面：

　　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最後一次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貳、實體方面：　　

一、原告主張：原告於民國103年12月與被告合夥出資坐落宜蘭縣○○鄉○○段000地號土地上「○○○○」建案(下稱系爭建案)，依據○○段興建合作計畫書(下稱系爭計畫書)「㈥資金募集：預估新臺幣(下同)7,500萬元(土地及興建所需資金)，分為10股份，每股份750萬元」。是原告出資750萬元，佔出資額百分之10，後原告於103年12月22日及23日、104年8月3日分別匯入200萬元、250萬元、300萬元，共750萬元至被告羅東北門農會帳戶。系爭建案已於113年12月完售，售價總金額為1億2,500萬元，惟被告僅於114年1月24日匯款750萬元予原告，並無就兩造合夥事業為清算，如按系爭計畫書之預估售價及預估利潤計算，原告分配利潤至少240萬元。又兩造合夥事業已因系爭建案銷售完畢，依民法第692條第3款規定，兩造合夥事業目的已完成而解散，爰依民法第694條第1項、第697條第1項、第2項及第699條規定，請求被告協同辦理清算，並以清算結果分配利益等語。並聲明：㈠被告應協同原告辦理清算兩造之系爭建案之合夥事業財產。㈡於兩造合夥事業清算後，被告應以清算結果給付原告240萬元(此金額以清算結果為準)及自清算終結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㈢原告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
二、被告則以：被告於98年間由被告負責人李慧璧(下稱其名)成立，為宜蘭地區房地產開發，斯時房地產非常景氣，建案供不應求，獲利快速，李慧璧之親朋好友聞訊主動投資被告之建案，此為單方面主動投資，並不存在「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契約」關係，原告為訴外人即李慧璧胞弟李啓聯(下稱其名)之友人，在被告不知情之情況下，主動匯款予被告，再由李啓聯告知李慧璧原告有投資系爭建案乙事，系爭建案之投資者僅原告一人，並無原告所舉之系爭計畫書存在。況且，系爭建案之土地及建物建造成本至少為1億4,760萬元，系爭計畫書上所載之募集金額7,500萬元及預估銷售金額1億1,280萬元，顯屬憑空捏造。再者，系爭建案完工後遲遲無法銷售成交，於113年12月底忍痛虧本銷售，被告並未讓原告承擔虧本部分，依舊返還750萬元予原告，原告明知係虧本銷售，仍執意要求被告給付更多錢等語。並聲明：㈠原告之訴駁回。㈡如受不利判決，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。
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
　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，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，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。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，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，若原告先不能舉證，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，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，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，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。次按稱合夥者，謂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契約，為民法第667條第1項所明定。是合夥關係之存在與否，應就當事人有無互約出資經營共同事業之客觀事實予以認定；而合夥之成立，雖不以訂立書據為必要，然各合夥人間應如何出資及所經營之共同事業為何，為合夥契約成立之要件，應明確約定，始能認合夥契約成立（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564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是合夥契約之成立，即須以合夥人就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有意思表示合致為要件，若僅有出資，或有參與經營事業，而無成立契約之意思表示合致，尚難認成立合夥契約。本件原告主張兩造間就系爭建案成立合夥契約等語，為被告所否認，則依上開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，自應由原告就所主張兩造間有合夥契約存在乙節，負舉證之責任。

　㈡原告主張其為出資系爭建案，於103年12月22日及23日匯款200萬元、250萬元至被告羅東北門農會帳戶，被告於同年月25日開立收據予原告收執，原告於104年8月3日再匯款300萬元至被告羅東北門農會帳戶，總計匯款750萬元，被告未為爭執，並有原告所舉之蘇澳地區農會匯款申請書、收據為憑(見本院卷第17、19頁)，堪以認定。

　㈢原告主張其出資之750萬元係就系爭建案與被告成立合夥契約乙節，業據提出系爭計畫書為證(見本院卷第13至15頁)。然查，系爭計畫書內容略以：「本合作案由湯田建設公司起造，筑地工程公司承造，細則如下：㈠標的物：○○鄉○○段000地號，共計336.38坪。㈡計畫興建：6戶獨棟電梯別墅；每戶約88建坪，共計528坪。㈢預估開發成本：……。㈣預估售價：……。㈤預估利潤：……股東分配利益(依各股份)所得，需各股東自行報繳。㈥資金募集：預估需7,500萬元(土地及興建所需資金)，分為10股份，每股份750萬元……。本開發案所有經費收支盈虧：股份及股東成員等資料，均為商業機密須保密不得對外公開或傳述」，其上載明系爭建案之資金募集每股為750萬元，固與原告出資系爭建案之數額相符，惟系爭計畫書未見被告如何出資，亦未見兩造簽名於上，則兩造就系爭建案是否有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意思表示合致，單憑系爭計畫書無法證明。又原告所舉證人李啓聯於本院審理中證稱：系爭計畫書是我製作的，內容是我和李慧璧想的，我有拿系爭計畫書給原告看，系爭建案是李慧壁用的，李慧壁問我有沒有人要投資，所以找原告投資，我有看過被告開立的收據，是李慧壁拿給我，我拿給原告，我不清楚系爭建案最後有無募集到資金7,500萬元，原本我有找3位股東，但最後只有原告出資等語(見本院卷第142至146頁)，可認原告係經證人李啓聯介紹而投資系爭建案，而關於原告匯款200萬元、250萬元股份價金之收據，亦係由證人李啓聯交付原告，則原告究係何時與被告達成共同經營系爭建案合夥事業之合意，顯屬有疑；又證人李啓聯於本院審理時雖證稱：照原始的，我是合夥人之一，當時我的股份是技術股東，資金的部分由李慧璧出資等語(見本院卷第143頁)，然證人李啓聯上開回答係因原告訴訟代理人詢問「你是否也是合夥人之一？」，無法排除證人李啓聯係順應原告訴訟代理人之問題而回覆「合夥」等語，況證人李啓聯之證述內容，未曾提及原告有與被告「互約出資以共同經營合夥事業」之過程並達成合致，是證人李啓聯之證述內容，不足認定兩造就系爭建案有成立合夥契約。

　㈣從而，依原告所提事證，不足證明兩造有成立合夥契約之意思表示合致，自難僅憑原告之出資事實，逕認兩造間成立合夥契約。再者，被告為公司組織，有原告提出之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為憑(見本院卷第51至52頁)，依公司法第13條第1項規定，公司不得為合夥事業之合夥人，縱認原告、被告間存有合夥契約，依民法第71條規定，亦屬無效（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078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民法第694條第1項、第697條第1項、第2項及第699條規定，請求被告應協同辦理清算兩造之系爭建案之合夥事業財產，及於兩造合夥事業清算後，被告應以清算結果給付原告240萬元(此金額以清算結果為準)及自清算終結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，均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，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，應併予駁回。
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，經本院斟酌後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判決結果，爰不逐一論列。　　

六、訴訟費用之負擔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庭法　官　高羽慧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附繕本）。
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書記官　 林欣宜



